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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股东质询建议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于近日收到中证中

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的《股东质询建议函》（投服中心行权函[2022]9 号），对上市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行使股东质询建议权。上市公司收到《股东质询建议函》

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积极准备回复工作。现就《股东质询建议函》相

关问题进行回复并公告如下： 

如无特殊说明，本回复中所使用的简称与《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中一致。 

问题：预案显示，各方同意若特瑞电池完成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且已完成

业绩补偿业务，公司应在相关条件达成后一年内，启动以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

等方式购买南方同正、重庆兴忠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忠投资）持有

的特瑞电池剩余全部股权的交易，届时收购市盈率不低于11.75倍。同时，各方

还约定如果公司未能在上述条件和期限内启动交易，需向南方同正、兴忠投资

支付等同于该等股权估值20%的违约金。请公司说明一旦特瑞电池所处行业未

来出现替代性或颠覆性技术路线的情形，签署上述违约金的相关条款是否妥当，

投服中心建议公司按照审慎原则修改相关条款，切实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 

回复： 

一、关于收购剩余股权安排的背景和具体约定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特瑞电池不低于51%股权，剩余股权由南



方同正、兴忠投资持有。一方面，作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少数股东，南方同

正、兴忠投资所持有的特瑞电池剩余股权难以通过IPO或第三方并购等方式提高

流动性，具有向上市公司出售特瑞电池剩余股权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上市公

司虽然取得特瑞电池控制权，但持股比例相对较低，亦具有提高特瑞电池持股比

例的需求，以便更好的通过输出管理、资金等方式推动特瑞电池快速发展，进一

步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基于上述原因，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达成收购特瑞电

池剩余股权的初步意向。 

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1）如

果特瑞电池在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净利润不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即6亿元，且

已完成业绩补偿义务（如2022年度、2023年度涉及业绩补偿），上市公司应在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2024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审核报告、完成业绩补偿义务以及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的股份登记完成后36个月的孰晚时点后12个月内，启动

以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收购南方同正、兴忠投资持有的特瑞电池全部剩余

股权；（2）上市公司届时收购所对应的特瑞电池整体估值不低于特瑞电池2024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11.75倍，最终估

值作价应以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准。如果

上市公司未能在上述条件和期限内启动交易，需向南方同正、兴忠投资支付等同

于该等股权估值20%的违约金。 

二、一旦特瑞电池所处行业未来出现替代性或颠覆性技术路线的情形，签署

上述违约金的相关条款是否妥当 

根据《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交易对方承诺特瑞电

池2022年至2024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不

低于15,000万元、20,000万元、25,000万元，承诺期平均净利润为20,000万元。本

次交易中特瑞电池100%股权预估值为235,000万元，对应承诺期平均净利润的市

盈率为11.75倍。后续收购特瑞电池剩余股权的估值倍数仅为交易双方参考本次

交易预估值而确定的意向估值水平，最终估值作价将以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资

产评估机构届时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准。 

如果在启动收购剩余股权的时点，特瑞电池所处锂电池正极材料领域出现替



代性或颠覆性技术路线，对特瑞电池产品技术及未来经营前景造成不利影响，评

估机构将在评估时充分考虑相关事项的影响，上市公司亦将督促评估机构严格依

据评估准则，根据特瑞电池届时的经营情况确定剩余股权的最终估值，保证估值

作价的公允性，以保护上市公司利益。因此，本次交易中收购特瑞电池剩余股权

的估值安排较为合理、谨慎。 

同时，根据《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在相关条件成

就的前提下，上市公司的履约义务为在约定期限内按照意向估值水平“启动”收

购剩余股权的交易，启动交易即视为上市公司已履约，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启动

交易后，上市公司仍需根据届时的市场情况以及与交易对方协商确定的具体收购

方式（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相

关审议、审批、备案及信息披露程序，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国资股东涉及的国资审批或备案程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如需）

等，收购剩余股权交易最终能否通过上述审议、审批及备案均存在不确定性。 

综上，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收购特瑞电池剩余股权的估值安排较为合理、谨

慎，且上市公司的履约义务仅为启动本次交易，履约风险较小，相关违约金条款

不会对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造成实质性不利影响。 

上述《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仅为本次交易预案阶段协议，

上市公司将在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与交易对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

的正式方案并签署补充协议。上市公司将在补充协议的沟通和签署过程中充分考

虑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的上述质询建议，进一步维护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15 日 


